
總統府受理拾得遺失物收據   第一聯   編號       (拾得人留存)       （附件一） 

拾 得 人 姓 名  

住 址  

電 話  手 機  

身 分 證 號 碼  

拾 得 日 期  拾 得 地 點  

拾 得 物 名 稱 數 量特 徵

   

上開拾得物經點收無訛                  此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理單位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  總統府受理拾得遺失物收據   第二聯   編號    (各受理單位留存) 

拾 得 人 姓 名  

住 址  

電 話  手 機  

身 分 證 號 碼  

拾 得 日 期  拾 得 地 點  

拾 得 物 名 稱 數 量特 徵

   

上開拾得物經點收無訛                  此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理單位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總統府受理拾得遺失物收據   第三聯   編號      (政風處留存) 

拾 得 人 姓 名  

住 址  

電 話  手 機  

身 分 證 號 碼  

拾 得 日 期  拾 得 地 點  

拾 得 物 名 稱 數 量特 徵

   

上開拾得物經點收無訛                  此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理單位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 

拾得人簽認： 

拾得人簽認： 

 

拾得人簽認： 

 


